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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馬太鞍溪光復一、二及三號堤防復建工程」(一工區)、

(二工區)及(三工區)等3標廠商公開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4年10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時0分 

貳、 開會地點：本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 

參、 主持人：許組長朝欽                                                                  紀  錄：郭怡君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名冊(數位簽到)。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主辦單位報告：略。 

柒、 工程內容說明介紹簡報（第九河川分署) ：略。 

捌、 廠商意見彙整： 

一、 健達營造有限公司 

(一) 去(113)年10月、11月仍有颱風，因本工程限期於115年4月30日前完工，

如有非可歸責廠商因素工期是否可申請展延? 

(二) 鄰近工區之花蓮南濱地區混凝土廠料源已不足供應本工區，是否執行單

位有考量? 

(三) 目前馬太鞍溪橋斷掉，後續如從對岸打設施工便道過來，是否有編列相

關費用？ 

水利署回應意見 

(一) 有關本案限期完工是否有展延空間一節，回應如下： 

1. 依據契約附錄6「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程工期核算注意事項」第2點規

定，本署暨所屬機關辦理工程，若屬必須限期完工之工程，其核算方

式，另依契約規定辦理，不適用本注意事項。故本案復建工程係限期

完工，不適用本署工期核算注意事項辦理工期展延。 

2. 再依本署工程契約第7條第3款規定，「契約履約期間，有發生第17條第



2 

5款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契約當事人之事故(且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契

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工時，機關得通知廠商停工，停工原因消滅後，

機關應立即通知廠商復工」。另契約第7條第4款規定，同條第3款停工

之展延工期，除另有規定外，機關得依廠商報經機關核備之預定進度

表之要徑核定之。 

3. 綜上，倘若復建工程遭遇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契約全部或部分必

須停工時，機關得通知廠商停工，停工之展延工期依廠商報經機關核

備之預定進度表之要徑核定之。 

(二) 有關混凝土供料問題，本署於114年10月4日「馬太鞍溪堤防搶險災後復

原前進指揮所」第九次工作會議，已提供建議混凝土預拌廠（花蓮縣鳳

林鄉，每日預估可提供250~300 m3、花蓮縣瑞穗鄉每日預估可提供500 

m3)供料、現地拌合方式及臨時拌合設備施設等三個研議方案供設計單

位參考。 

(三) 所提編列施工便道經費之參考意見，請設計單位納入考量。 

二、 旺旺旺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一) 堤前基礎高度設計4M，施作較為困難，且木模線型容易不佳，建議可

以改為基礎版1M厚打底，再以3M基礎塊銜接，施工較為方便。 

(二) 堤前10噸混凝土塊設計1:10坡度擺放，建議改為平放，畢竟10噸混凝土

塊重量不輕，不易施工。 

水利署回應意見 

所提供之兩點參考意見，請設計單位納入考量。 

玖、 綜合結論 

一、 感謝今(10/9)日廠商所給予之寶貴意見，設計單位均已上線參加及獲悉，

基於時效性，請各分署就廠商所提供之參考意見，先行納入設計考量，

另本署將儘速彙整成書面意見提供予設計單位，並請設計單位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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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三標工程整體時程較為緊迫，限期於115年4月30日前全數完工，採

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預計於114年10月20日前上網公告及114年10月

下旬開標，並於投標文件審查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後，擇期召開評選並決

標，以決標次日為開工日，第一、七、八河川分署將儘速辦理後續招標

作業，也歡迎大家共同參與此項工程。 

三、 本次會議提供之相關資料，屬於先期作業成果並非招標文件，相關採購

內容包含投標廠商資格等規定，均以上網公告招標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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